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滦公文发[2022]3 号

滦州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

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5 年）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《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方

案（2022—2025 年）》和《唐山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

区创新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》《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》《唐山市公共文

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5 年）》要求，建立健全

工作实施机制，大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，全面推动公共文化

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滦州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

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全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。现

将《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5 年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研究，对标抓好组织实施。

滦州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

示范区创新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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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陈帅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化科

联系电话：8967669

通讯地址：滦州市新城人民西道 77 号

滦州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

创新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年 5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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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方案
（2022—2025 年）

为贯彻落实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《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方

案（2022—2025 年）》和《唐山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

区创新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》《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》《唐山市公共文

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5 年）》要求，深入推进

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，大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，

全面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

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坚持问题导

向、标准引领、改革创新，深入推进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、镇（街

道）综合文化站、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标提质建设，

全面普及基层群众文艺辅导基地，积极拓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，

大力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水平，培育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，为

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的公共

文化服务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

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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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动目标

到 2025 年底，全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实现全面达标，公共

图书馆、文化馆、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全面达到国家建设标准

和评估定级标准，100%达到二级馆（站）标准；村（社区）综合

性文化服务中心全面达到“五个一”标准；建设 14 个基层群众

文艺辅导基地；建设 11 个示范性城市书房、乡村书吧、文化驿

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得到全面提升，公共

图书馆、文化馆、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服务时间、服

务项目进一步规范，服务人次较 2020 年底翻一番，群众满意度

达到 80%以上。公共文化服务实现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慧化，各

公共文化旅游线上平台全面提升，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全部建成

数字化场馆。文化志愿服务实现常态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，文化

志愿者注册人数达到 2400 人以上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提升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建设质量和服务效能

1.对照《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08—2008）《文化

馆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36—2010）以及最新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

评估定级标准要求，全面提升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建设、管理和

服务水平。到 2025 年底，全市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 100%达到国

家建设标准和二级馆及以上标准。

2.落实《唐山市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（2021 年版）》有

关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要求，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要按照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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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图书馆服务规范》《文化馆服务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免费提供

基本公共文化服务。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时间每周不低于 56 小

时。文化馆免费开放时间每周不低于 42 小时，且错时开放时间

不少于总开放时间的 1/3。

3.适应居民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期待，结合实际对公共图书

馆、文化馆功能场景进行创意性提升，实行“一（场）景一策”

和场景美化打卡行动，打造一批网红打卡点（馆内地标性参观、

推介、体验场景，要求美观、有特点、有人气）。到 2025 年，

打造馆内“最美场景”不少于 4 个。

（二）提升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建设质量和服务效能

1.对照《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60—2012）和

最新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评估定级标准要求，进一步加强镇

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建设，结合实际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融合发

展。到 2025 年底，全市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 100%达到国家建

设标准和二级站及以上标准，每个文化站至少打造 1 个“最美场

景”（美观、有特点、有人气）。

2.持续开展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专项治理工作，进一步规范镇

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的服务时间和服务项目，提升服务效能，着

力解决部分地区存在的不开门不见人、缺资源服务少等突出问题。

落实《唐山市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（2021 年版）》有关公共

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要求，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时间

每周不低于 42 小时，且错时开放时间不少于总开放时间的 1/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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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升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质量和服务

效能

1.对照“五个一”标准建设要求，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和

新建住宅小区联审机制，进一步推进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

中心质量提升，结合实际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融合发展。确保每

个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有 1 间图书阅览室（农家书

屋）、1 间多功能文化活动室、1 个文体广场，配备 1 套群众体

育活动器材和 1 套音响设备等文艺器材。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

服务中心用于开展文化活动的功能室建筑总面积不低于 200 平

方米，文体广场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。到 2025 年底，每个村

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在 100%达标提质的基础上至少

打造 1 个“最美场景”（美观、有特色、有人气）。

2.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宜通过县、镇两级统筹和

购买服务等方式配备专职工作人员，建立“1+1”基层文化管理

员机制，即 1 名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干部兼职指导，1 名有补贴

的文化管理员专职服务。鼓励“三支一扶”大学毕业生、大学生

村官、文化志愿者等专兼职从事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

管理服务工作，确保每个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至少有

1 名专职工作人员。

3.结合中华传统节日、重要节假日和重大节庆活动等，由公

共图书馆、文化馆和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，指导村（社区）综

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每年至少组织开展 4 次阅读推广、艺术普及、



- 7 -

文艺演出、书画摄影比赛等群众文化活动。

（四）推动基层群众文艺辅导基地建设

扎根时代生活，遵循美育特点，深入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工作，

推进全民艺术知识普及、欣赏普及、技能普及和活动普及，指导

文化馆依托基层公共文化设施、各类艺术培训机构、公共场所等

建设群众文艺辅导基地。到 2025 年底，原则上文化馆要在每个

镇（街道）至少建成 2 个基层群众文艺辅导基地，全市共建成

28 个群众文艺辅导基地。

（五）推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

1.按照规模适当、布局科学、业态多元、特色鲜明的要求，

在都市商圈、文化园区、旅游景区、城乡社区等创新打造一批融

合图书借阅、艺术展览、文化沙龙、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展示、

轻食餐饮等服务的城市书房、乡村书吧、文化驿站等新型公共文

化空间。到 2025 年底，至少建成示范性城市书房（乡村书吧）、

文化驿站各不少于 3 个，全市共建成 6 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（此

方案未包含非遗客厅）。

2.城市书房、乡村书吧、文化驿站应按照公共图书馆、文化

馆总分馆制要求进行统筹建设，每个示范性城市书房、乡村书吧、

文化驿站的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80 平方米。

（六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慧化建设

1.对接河北公共文化云体系和“唐山公共文化旅游”平台，

依托政务云、智慧城市等平台，构建省市县互联互通、分级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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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的公共文化大数据中心和数字资源库群；面向各类公共文化机

构，构建在线智慧化综合管理平台；面向社会公众，构建在线智

慧化综合服务平台。到 2025 年底，市级公共文化云平台进一步

优化升级。

2.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场馆建设，推动公共图书馆、文

化馆依托第三方大型云服务供应商，建设规模适当、功能实用、

内容丰富、使用便捷的数字化场馆或官方网站、手机 APP、微信

公众号等网络服务平台，为公众提供服务导航、资源查询、场馆

预约、在线体验、需求征集、评价反馈等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慧

化服务，实现供需精准对接，服务便捷高效。到 2025 年底，全

市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基本实现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慧化服务。

（七）推动文化志愿服务常态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发展

建立健全文化志愿者注册招募、学习培训、管理评价、激励

保障等工作机制，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，广泛开展文化志愿服务

活动，提高文化志愿服务管理规范化水平。到 2025 年底，每个

村（社区）至少要有 4 名注册文化志愿者，全市文化志愿者注册

人数达到 2400 人以上；每个镇（街道）至少建立 1 支不少于 10

人的文化志愿服务团队；每个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至少建立 1 支

不少于 20 人的文化志愿服务团队，培育 1 个文化志愿服务品牌。

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（站）等公共文化机构每年应有计划地开展

常态化、多样化文化志愿服务活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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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制定实施方案。各有关单位要把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达

标提质行动作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，成立

工作专班，对接相关规划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

案，明确目标任务，细化推进举措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顺利实

现行动目标。各镇（街道）在制定实施方案时需结合滦州市公共

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重点任务分解及进度安排（见附件 1）做

好年度工作任务分解，并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前将本地实施方案

和工作专班名单报送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。

（二）建立工作台账。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利用河北省公共文

化云平台对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实行

台账化、清单式管理。各地需通过省公共文化云平台按照填报各

类台帐。各镇（街道）需于每月 2 日前将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

行动重点任务完情况报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，务必做到底数清

楚、任务清楚、进展清楚。同时在每年年初，结合本地区上年度

任务完成情况，科学调整年度目标任务。

（三）加强业务培训。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要将《公共图

书馆建设标准》、《文化馆建设标准》、《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

标准》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

展的实施意见》《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》和《唐山市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（2021

年版）》等政策文件、标准规范纳入各级各类业务培训范围，采

取线上、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，做到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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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清楚、标准清楚、要求清楚。市图书馆、市文化馆要分别做好

公共图书馆馆长、文化馆馆长和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站长等示

范性培训。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每年要对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、

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专兼职工作人员轮训一遍。

（四）完善考评机制。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考评工作

将采取季度考评和年度考评相结合，地方自评、交叉互评和第三

方测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省文化和旅游厅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

局将通过印发通报、召开会议等形式对考评结果进行公布。同时，

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、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、村（社区）综合

性文化服务中心和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已分别纳入质量强省

建设、县城建设、乡村振兴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老旧小区改造、

省委重点改革任务等全省重点工作考评指标，各镇（街道）要统

筹兼顾，综合考量，确保目标一致、统一推进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由

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筹组织推进，成立工作专班，成员由滦州

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

成，日常工作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化科牵头负责。各地各有

关单位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，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》等法律法

规，充分认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的重要意义，切实

担负责任，改进工作方法，完善工作机制，配套奖惩措施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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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要充分发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

新发展领导小组职能作用，统筹各部门资源优势，协调推进公共

文化设施建设和服务开展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。推动建立健全权责明晰、保障有力的

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，落实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公共文化领域省与市、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依法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

足额保障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和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等免费开

放所需经费。同时，要深入研究政策，积极对接发改、财政等部

门，将符合条件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

范围。对于积极打造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的予以政策

支持。

（三）扩展社会参与。各有关部门要大力引导和鼓励社会力

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活动开展并给予一定扶持。特别是在

群众文艺辅导基地、城市书房、乡村书吧、文化驿站建设中要加

强与各类企事业单位合作，探索多元共建模式。各级公共文化机

构要积极培养文化志愿者和文化志愿服务团队，壮大基层公共文

化服务人才队伍，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增添力量。

附件：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重点任务分解及进

度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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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达标提质行动
重点任务分解及进度安排

一、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、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建设

2022—2023 年：全市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（站）需 100%达

到国家建设标准。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 100%达到二级馆以上标

准，综合文化站 70%达到二级站以上标准。

2024—2025 年：全市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（站）100%达到

国家建设标准，达到二级馆（站）以上标准。

“最美场景”打造：县级馆每两年至少完成 1 个；综合文化

站按照每年至少完成任务总量的 25%推进工作。

二、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

2022—2023 年，各镇（街道）按照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

服务中心“五个一”标准进一步完善提升，建立未达标村（社区）

台帐，重点推进，力争 100%达标。

2022—2025 年，着力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

建设，到 2025 年底，各镇（街道）至少有 30%的村（社区）综

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到示范点标准。2022、2024 年唐山市文化

广电和旅游局将继续开展全市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

范点评选活动（100 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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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层群众文艺辅导基地建设

2022—2025 年，在每个镇（街道）至少建成 2 个群众文艺

辅导基地。按照每年至少完成任务总量的 25%推进工作。

四、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

2022—2025 年，至少建成示范性城市书房（乡村书吧）或

文化驿站各 3 个。按照每年至少完成任务总量的 25%推进工作。

五、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

2022—2023 年，深入对接市级公共文化云平台。

六、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数字化场馆建设

2022—2023 年，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全部建成数字化场馆。

七、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

2022 年，每个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至少建立 1 支不少于 20

人的文化志愿服务团队。

2022—2023 年，每个镇（街道）至少建立 1 支不少于 10 人

的文化志愿服务团队，其中 2022 年完成任务总量不少于 70%。

2022—2025 年，每个村（社区）要有 4 名注册文化志愿者，

各镇（街道）按照每年至少完成任务总量的 25%推进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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